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东公积金通〔2021〕28 号 
 

关于实行东莞市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 
事项的通告 

 
为落实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的相关要求，我中心强化与

省内外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沟通协作，我市住房公积金“跨

省通办”事项即日起可按如下方式办理： 

一、业务适用场景 

（一）全程网办类 

东莞缴存单位及职工可不受地域的限制,直接登录东莞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网上办事大厅、微信公众号、

网络小程序等,进行身份认证并提交申请材料。中心依照业务办

理规则,通过综合服务平台的管理系统进行校验、审批和反馈。 

（二）代收代办类 

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异地缴存职工

在东莞购房，申请人可到我中心跨省通办专柜提出代办出具贷

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申请，我中心履行代办职能。 

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异地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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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代收代办业务办理流程图 

 
 

不通过

 

 

联系人复核通过，通过监管平台上传至

属地中心，并做好登记 

引导申请人通

过自助渠道办

 

跨省通办窗口经办员将材料邮寄给属

地中心 

跨省通办窗口经办员反馈办理结果给

职工，并归档，按照职工选择邮寄或

自取方式交付证明 

跨省通办窗口经办员将材料拍照发给

中心的联系人 
 

跨省通办窗口经办员审核，并留下职工

的取件方式 
退回申请 

经办员咨询联系人确认属地中心此项业

务是否实现全程网办 
 

属地中心反馈结果 

申请人到跨省通办窗口提出申请 

是 

反馈给申请人

失败原因 

属地中心将纸质材料邮寄给跨省通办

窗口 

通过 

不通

 

业务办结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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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联办业务办理流程图 

 

不通过

 

 

联系人复核通过，通过监管平台上传至

属地中心，并做好登记 

引导申请人通

过自助渠道办

 

跨省通办窗口经办员将材料邮寄给属

地中心 

跨省通办窗口经办员反馈办理结果给

职工，并归档，按照职工选择交付证

照。 

跨省通办窗口经办员将材料拍照发给

中心的联系人 
 

跨省通办窗口经办员审核，并留下职工

的取件方式 
退回申请 

经办员咨询联系人确认属地中心此项业

务是否实现全程网办 
 

属地中心反馈结果 

申请人到跨省通办窗口提出申请 

是 

反馈给申请人

失败原因 

属地中心将纸质材料邮寄给跨省通办

窗口 

通过 

不通过 

业务办结 

否 

通过 



序号 事项名称 应用场景 实现方式

1
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信
息查询

申请人可异地查询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全程网办

2
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
存使用证明

申请人在非住房公积金缴存地贷款购房、可向购房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出具贷款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代收代办

3 正常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申请人正常退休，可异地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受住房公积金缴存地限制。 全程网办

4 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
申请人可异地向注册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不受地域限
制。

全程网办

5
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
信息变更

申请人可异地向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变更单位及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信息，
不受地域限制。

全程网办

6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申请人在非缴存地购房的，可向购房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从缴存地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提取住房公积金。

两地联办

7
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全部还清证明

申请人可异地向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个贷款全部还
清证明，不受地域限制。

代收代办

8 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 申请人可异地向贷款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地域限制。 全程网办

东莞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事项清单

附件2



 

附件3 

“跨省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 
（试行） 

申请人姓名  
有效身

份证件 

类型  

号码  

手机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现单位名称  

申请办理事项  

缴存地中心名称  

请人声明： 

1.授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受理地）将本人以上信息

及《跨省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传递到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授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地）于接收到《跨省

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后为本人办理业务，并将办理结果传递到受理地中心。 

本人已知晓并同意以上事宜，承诺上述信息真实有效。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管理部业务审核章或公章） 

备注：本申请表一式二份，受理地中心、缴存地中心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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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跨省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 
（两地联办异地购房提取） 

申请人姓名  
有效身

份证件 

类型  

号码  

手机号码   个人公积金账号  

单位名称  

缴存地中心名称   

申请办理事项 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购买自住住房提取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提取） 

购房类型 □新建商品住房  □再交易住房  □保障性住房  □其他 

付款方式 

□全款购房 购房金额 元 

□使用商业银行

贷款购房 

首付款金额 元 

贷款金额 元 

购房地址  

申请人与购房人

关系 

□本人 

□配偶 
配 偶

姓 名 
 

配 偶 证

件号码 
 

□其他 

拟申请提取金额 

大写金额： 

小写金额：              元 

收款账户户名  开户银行   

收款账号 

（Ι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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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事项： 

1.本人授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购房地）将本人以上信息及提

取材料的电子扫描件传递到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本人授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地）于接收到本人申请及

相关资料后按照当地政策为本人办理提取业务，并将提取资金转入到本人提供的收款

账号，办理结果反馈至购房地中心。 

3.本人授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地）在本人“拟申请提取

金额”超出可提取额度时，按照当地政策及最大可提取额度为本人办理提取。 

4.本人（或配偶）授权住房公积金提取办理机构通过住建、规划、自然资源、房

管、民政等政务部门核查本人（或配偶）的购房、婚姻等政务信息，用于本人（或配

偶）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业务审核。 

承诺事项： 

1.本人承诺《“跨省通办”业务办理申请表》中所填信息真实有效，若因信息填

有误或提供的材料不全影响办理提取业务，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2.本人承诺此次用于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所有材料真实，如有虚假，本人愿意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无条件返还提取款项并同意将虚假情况录入不良信息系统。 

 

□我已认真阅读上述内容，同意授权并遵守上述承诺。 

 

 

 

申请人签字： 

申请人配偶签字（购房人为配偶时需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管理部业务审核章或公章） 

 



 

附件 5 

征信信息查询授权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

同意并不可撤销的授权住房公积金提取办理机构通过人

民银行征信系统核查本人征信信息，用于本人或配偶提取

住房公积金的业务审核，授权期限为本授权书签署之日至

本次提取业务办理及核查完毕之日。若业务未获批准办

理，本授权书及相关查询资料无须退还本人。 

 

       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授权书适用于“两地联办”商业银行贷款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业务的借款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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